投标人承诺函
 
致：广州银行江门分行员工餐食服务项目
本单位作为[广州银行江门分行员工餐食服务项目]包组二的投标人，就本次招标补充说明相关要求，作出如下不可撤销的承诺：
 
1.本单位知晓并认可本项目标的采用统一价格模式，不提出单独报价要求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若中标，本单位将在合同期内严格履行线上服务平台商户稳定运营的义务，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平台内商户的正常入驻及服务开展，确保平台商户数量及运营状态保持稳定。
3.本单位承诺，每月在880元/人餐费基础上，向贵单位直接赠送餐券金额为人民币______元/人（不含满减类等活动券，仅为直接赠送金额）；服务费收取标准为______（明确计费方式、金额或比例等）。
4.本单位保证在合同履行期内，上述赠送餐券金额及服务费标准保持不变，不擅自调整或变更。
5.若本单位违反上述任何承诺，贵单位有权根据合同约定追究本单位的违约责任，包括但不限于解除合同、没收履约保证金等。

本承诺函自加盖本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，与投标文件及后续签订的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 
投标人（公章）：__________
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
日期：______年____月____日

